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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3〕53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第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5号代表建议的答复函

颜虹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基层康养点建设和管理，提升中医服务

能力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放宽市场准入，规范经营范围表述

对于营利性康养机构，我局严格按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要求，

进一步放宽准入条件，降低准入门槛，经营范围参照国家市场监

管总局的《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目录》要求，规范表述为“养老服

务”、“护理机构服务（不含医疗服务）”、“残疾康复训练服务（非

医疗）”、“医疗服务”等。康养机构作为新兴产业属于无需取得

前置许可即可办理营业执照，我局以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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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，坚持给予随到随办。

二、落实简政放权，下放行政审批事权到基层所

我局积极贯彻简政放权，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做优便民

服务，把个体工商户登记、个人独资企业、普通合伙企业登记和

大部分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业务下放到基层市场监督管理所。

群众如果要办理个体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均可到基层市场

监督管理所办理相关事项。

三、加强事中监管，多部门协同联动监管

我局依职责履行基层康养点市场监管，切实维护基层康养点

市场秩序。一是夯实市场主体登记事项监管。持续深化规范市场

主体资格，依法查处无照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发现不属于本部

门查处职责的无证无照经营，及时通报有关部门，形成监管合力，

维护良好市场秩序。二是畅通 12315 投诉举报渠道。及时受理基

层康养点相关消费投诉举报，提高快速反应处理工作水平。三是

深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。配合主管部门适时开展部门联合

随机抽查工作，通过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来加强对基层康养

点的全面监管。

四、规范事后监管，加强涉企信息归集整合

指导各职能部门将基层康养点主体监管及许可信息归集到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，向社会公示，推动市场主体自我约束、

诚信经营、实现政府部门协同监管和失信联合惩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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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分管领导：庄志东

经办人员：王文辉

联系电话：85629902

2023 年 5 月 12 日

抄送：市分管领导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委、财经委及教科文卫委、

市政府督查室。

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2 日印发


